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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 拉 米 達 縣 智 能 發 展 障 礙 策 劃 及諮 詢 委 員 會  
(Alameda County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Planning and Advisory Council)  
  

阿 拉 米 達 縣 智 能 發 展 障 礙 計 劃 及 諮 詢 委 員 會 於 1970 年 被 阿縣 縣 議 會 指 派 為阿 拉 米 
達 縣 為智 能 發 展 障 礙 者 提 供 的 官 方 諮 詢 組 織. 由 超 過 300 名 以 上 對智 能 發 展 障 礙 人 
士 有 服 務 熱 忱 的 義 工 所 組 成. 成 員 包 括 家 中 有 智 障 者 的 父 母. 親 人; 本 身 有智 障 的 人 
士; 智 障 權 益 倡 導 者; 為智 障 者 服 務 的 專 業 人 士; 以 及 一 般 大 眾.   
  

智 障策 劃 及 諮 詢 委 員 會 致 力 為 智 障 者 提 供 多 項 廣 泛 的 服 務 : 教 育, 保健, 預 防, 精 神 健 
康, 住 屋, 居 住 品 質, 復 建, 娛 樂, 交 通 和 社 會 服 務. 阿 拉 米 達 縣 保 健 服 務 機 構 聘 用一 名 全 
職 工 作 人 員 在 委 員 會服 務.  
  

智 障 策 劃 及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功 能  
  

委 員 會提 供 一個 給各 界 討 論, 倡 議 及策 劃 智 障 服 務的論壇 ,  努 力 於協 調各 個 為智 障 者服 
務 的 組 織, 例 如 第 五 號 區 域 委 員 會 (Area Board 5), 東灣 地 區 發 展 行 政 中 心 (RCEB), 特 殊 
教 育 (Special Education) 等 等.  
  

會 員 資 格  
  

一 般 會 員 (General Membership) - 開 放 給 所 有有興 趣 申 請 的 大 眾.  任 何 有 意 加 入委 員 會 
的 人 都 歡 迎 參 加.   
  

蕫 事 會 (Board of Directors) – 由卅 個 在阿縣 居 住 或 工 作 的 人 士 組 成. 每 年 在 年 度 會 議 上 由
一 般 會 員 中 選 出. 蕫 事 會 由本 身 為智 障 者 智 障 權 益 人士, 智 障 者 父 母, 親 屬, 大 眾 成 員 及 
智 障 服 務 業 人 士 組 成. 蕫 事 會 的 職 員包 括在 年 會 中 選 出 的正, 副 主 席 及 祕 書.  

  

蕫 事 會 下 設 小 組 委 員 會, 由蕫 事 擔 任 主 席. 不 過, 任 何 人 都 可 以 參 加.  
  

會 議 何 時 舉 行  
  

蕫 事 會 的 日 間 會 議 通 常 在 每 月 第 二個 星 期三  上 午 九 時 半 至 十二時舉 行. 會 議 項 目 有 客
座 講 員 討 論 受 關 注 及 合 時 的 話 題. 所 有 會 議 都 開 放 給 一 般 會員 及 有 興 趣 的 人 士. 有 
意參 加 者 可 致 電 委 員 會 查 詢 確實地 點. 你 亦 可 以 要 求 委 員 會 每 月 郵 寄 會 議 紀 錄 或 簡 
訊.   
  

查詢 更 多 資 訊 可 聯 絡委 員 會 協 調 員 (510)267-3261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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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 能 發 展 障 礙 定 義   
  

 

聯 邦 定 義:  
  
智 能 發 展 障 礙 是一個人有著 嚴 重 及 持 續的障 礙, 並 具 備 下 列 的 情 況:  
  

1.  其  障 礙 來 自 於 心 智 或是 身 體 方面,  或是綜 合 兩 者 的 損 傷.  
2.  徵 狀 在廿二 歲 前 出 現  

3.  況 可能 無 限 期 的 持 續 下去.  
4. 障 礙在下 列至少三項或 以 上日常生活活動中顯現出具體的功能性缺陷  

a. 照 顧 自己  
b.接收及表 達 語文的能力  

c.學習  

  d.機動性  

   e.自我指導  

f.獨自生活的能力  

5.終生需要個別計劃及安排的綜合持續的特殊,紀律性的訓練, 或一般性照顧和治療服務  
  
  
加 州 的 定 義  
  
智 能 發 展 障 礙 意 味 著 一個 人 在 18 歲 前 出 現 的障 礙, 不 斷 持 續 或 是 在 預 料 中 會 持 續 下 
去, 而 其 情況 對 於 當 事 人 造 成 實 際 上 的障 礙…  
  
這 個 定 義 下 所 涵 蓋 的智 能 發 展 障 礙 包 括 弱 智; 腦 性 麻 痺,癲 癇 症, 自 閉 症 及 其 他 被 發 
現 接 近弱 智 或 需 要 類 似 治 療 的 功 能 障 礙 症狀; 但 是 不 包 括 純 緒 粹是身 體 缺 陷 的 
情 況.  


